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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人時，賠償義務機關對之亦有求償權，乃屬當然。

釋字第四七○號解釋（87.11.27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三

條第一項規定司法院設院長、副院長各一人，大法官若干人，由總統

提名，經國民大會同意任命之，不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有關規定，自

此監察院已無行使同意之權。總統並分別於八十二年四月二日及八十

三年七月三十日依前開增修條文規定，提名司法院院長、副院長、大法

官，經國民大會同意任命。八十三年八月一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

將上開同條文條次變更為第四條第一項。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修正

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雖針對前開增修條文加以修正，改列為第五條第

一項而異其內容，但明定自九十二年起實施。是在此之前所提名之司法

院院長、副院長及大法官，自無從適用。未屆九十二年以前，司法院院

長、副院長及本屆大法官出缺致影響司法院職權之正常運作時，其任命

之程序如何，現行憲法增修條文漏未規定，要屬修憲之疏失，總統如行

使提名權，應適用八十三年八月一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

規定程序為之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第二屆國民大會修正公布之憲法

增修條文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司法院設院長、副院長各一人，大法官若

干人，由總統提名，經國民大會同意任命之，不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

規定。嗣於八十三年八月一日將該條調整條次為第四條第一項。第三屆

國民大會又於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將該條修正其內容，並變動條次

為第五條第一項：「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，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、一

人為副院長，由總統提名，經國民大會同意任命之，自中華民國九十二

年起實施，不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有關規定。」由此可知，該條係對

司法院院長、副院長資格及大法官人數、任期之重大變更，且明定自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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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九十二年起實施，在此之前所提名之司法院院長、副院長及大法官自

無從適用。現任司法院院長、大法官及目前出缺之副院長，係總統分別

於八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及八十二年四月二日，依據八十一年憲法增修條

文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提名，咨請國民大會同意所任命。因此院長、副

院長不必具有大法官身分，而第六屆大法官之任期，依據司法院組織法

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為九年，至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始行屆滿。於此憲法

增修條文新舊交替期間，遇有院長、副院長或大法官出缺時，其任命之

程序如何，八十六年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並無明文規定。憲法第七十九

條雖規定，監察院對總統提名之司法院院長、副院長及大法官有同意之

權，惟自民國八十一年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三條實施後，監察院已

無此項權限，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亦同。司法院院長、

副院長及大法官之提名自無再循憲法第七十九條規定同意任命之餘

地。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之修憲意旨原係於現任大法官之任期至

九十二年十月屆滿時，由繼任之大法官銜接，在此期間，司法院院長、

副院長及大法官出缺致影響司法院職權之正常運作時，其任命之程序，

本應以過渡條款規定，援用八十三年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。然八十六年

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就此漏未規定，要屬修憲之疏失，總統如行使提

名權，應適用八十三年八月一日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程序為

之。

釋字第四七一號解釋（87.12.18.）

【解釋文】

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，憲法第八條設有明文。限制人身自由之

法律，其內容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要件。保安處分係對受處分

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拘束其身體、自由等之處置，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

的，為刑罰之補充制度。本諸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

作用，其法律規定之內容，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，使保安處分之宣告，

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、行為人所表現之危險性，及對於行為人

釋字第四七一號解釋




